
伦理审查流程

不完整不规范

完整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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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一致 意见不一致

申请者按“补充/修改送
审材料通知”要求，补充

/修改送审资料

伦理秘书于 3 个工作日内
向申请者发送“补充/修改

送审材料听通知” 资料是否完整规范

申请者向伦理委员会递交送
审资料

伦理秘书接收送审资料并做
形式审查

秘书 3 个工作日内向申请者发送
“受理通知”

符合快审标准

主任委员或秘书选择 2 名主审委
员

秘书为主审委员准备审查项目的
整套送审文件

主审委员审查送审文件，完成审
查工作表返还秘书

秘书汇总主审意见，填写“快审主
审综合意见”

主审综合意见处理

秘书起草审查决定文件

主任委员审核签发审查决定文件

秘书负责决定文件的发放

送审文件归档

该快审项目的审查方式转为
会议审查

主任委员和秘书根据项目选择主
审委员、独立顾问（必要时）

秘书于会议前（一般提前 3 天）
将送审材料送达参会委员

委员在会前预审送审材料

秘书确定到会人数，各委员听取
申请人报告，向申请人提问

委员对项目进行讨论、投票、秘
书汇总投票单，当场向会议报告
投票结果

秘书起草审查决定文件

主任委员审核签发审查决定文件

秘书负责决定文件的发放

送审文件归档


